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55號

原      告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錦章 

訴訟代理人  林柏劭律師

被      告  橘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文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33,4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徐士凡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起至107年12月25日止，

擔任原告公所秘書，並為原告105年、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

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勞務採購標案採購評選委員

會召集人，對參與競標廠商具評選之權力，而基於對職務上

行為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先與友人即世昌傳播音響企業

社（下稱世昌企業社）負責人鄒世昌謀議，由鄒世昌覓得配

合廠商即被告，並議定標案若由被告得標，被告則交付標案

得標價額20%之賄賂予徐士凡。

  ㈡嗣原告於105年間，以「105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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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5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

川局爭取新臺幣（下同）260萬元之經費補助。該標案於000

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

廠商有被告、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圓盛國際

藝能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

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

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

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259萬9,750元之價得標（下稱

系爭契約甲）。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

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259萬9,710元。被告受領後，被

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

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

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

受。

  ㈢被告於106年度仍欲辦理路跑活動，遂以「106年卓蘭大安溪

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6年路跑

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320萬元經費補助。該標案於公

告招標前，徐士凡仍與鄒世昌及被告達成協議，若由被告得

標，則向徐士凡給付得標價20%賄款。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

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

告、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路泰運動行銷有限公司，徐士凡

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

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

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

價金額320萬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乙）。上開106年路

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完成付款319

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

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

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

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案件，徐士凡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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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確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則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緩起訴確定。

  ㈣依108年5月22日總統公布修正前之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1至3

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

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

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

訂。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

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原告辦理105年、106年路跑活

動之限制性招標案，被告為取得標案，因而透過白手套鄒世

昌分別交付50萬元、50萬元予徐士凡，並因此取得系爭標

案，有徐士凡之刑事判決及郭文楷之緩起訴處分書可證。原

告依系爭契約、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得

請求將前述合計100萬元之金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並依

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應扣除之價款100萬元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鄒世昌向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稱須交付標案得

標價額20%時，郭文楷覺得太高，鄒世昌稱對方（即徐士

凡）很堅持，因被告是將系爭標案的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

昌負責，所以鄒世昌稱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

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

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實際上鄒世昌交付徐

士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

標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被告不爭執徐士凡有收

到賄賂之金額共10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

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06年間各成立系爭契約甲、乙，而於106

年、107年間發生行賄、收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1

08年5月22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下稱修正前採購法）第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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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

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

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

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

契約之簽訂；違反前2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

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

3家者，準用前3項之規定。按政府採購係國家公務運作之一

環，涉及國家預算之運用，與維護公共利益具有密切關係。

因之，政府採購契約之成立，除應受一般民事法律規範外，

尚須受採購法相關法規之規範。採購法之立法宗旨，係為建

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

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規定參照）。修正前採購

法第59條之設，旨在避免關說、綁標或非競爭採購關係下造

成採購價格過高及利益輸送行為。為確保採購契約價格不致

偏離市場行情，於第1項從限制採購契約之價款而為規範。

另為禁止不當利益之交換或輸送，於第2項從禁止不當利益

介入採購契約而為規範（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2條規定參

照）。二者之要件並不相同。而廠商如有第1項因採購契約

之成立取得高於市場行情價格，或第2項藉支付不當利益而

成立採購契約之情事，均將破壞政府採購制度之交易秩序，

造成對相關廠商之差別待遇，故於第3項關於廠商違反該2項

之法律效果規定中，將「溢價」、「利益」併列，機關得依

各該情事，分別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此溢價或不當利益，以回

復公平交易秩序下應有狀態，維護公共利益（最高法院民事

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9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契約甲第16條第9項、系爭契約乙第16條第9項均約定：

「廠商（即被告）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

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

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違反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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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即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

價款中扣除。」，觀諸上開約定之內容，係為防止對採購案

有影響力之人員藉機收取金錢或牟取不法利益，並禁止廠商

支付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

餽贈、招待等不正利益，俾達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與修正

前採購法第59條第2、3項立法旨趣相近。而對照系爭契約

甲、乙第16條第1項第3款均另將被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規

定作為獨立之終止或解除契約事由，並觀諸系爭契約甲、乙

第16條第9項約定均敘明禁止被告對契約採購案「任何人」

給予不正利益，且並未如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以

「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為要件，可知系爭契約甲、乙第16

條第9項並不受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之限制，並非

限於招標階段始有適用，且亦不限交付賄賂對象之主體，而

係不論於招標或履約階段，若被告對於採購案任何人給予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原告均得依上開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

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俾達確保工程契約履約

品質及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查被告實際負責人郭文楷分別

於106年、107年間委由訴外人鄒世昌交付賄賂款項各50萬

元、共計100萬元予徐士凡，既為兩造所不爭執，揆諸前揭

說明，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及修正前採

購法第59條第3項，將本件被告交付之不正利益1,000,000元

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自屬有理由。

  ㈢被告抗辯：被告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

音響設備之費用，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鄒世昌交付徐士凡

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

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云云。但查，郭文楷於110年3

月3日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調查站調查時陳稱：鄒世昌於系

爭105年標案後，向伊索取50萬元行賄款項，於系爭106年標

案後，向伊索取64萬元行賄款項；「（經詳視後答）如我前

述，橘創公司得標105年標案後，105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37

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的金額是50萬元，我在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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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先支付給鄒世昌的20萬元，106年3月28日我又匯給鄒世

昌40萬元，所以還剩下27萬元，我於同年3月29日將餘款匯

給鄒世昌。」、「（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106年度秋收

賞花農村產業文化活動加106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45萬元，

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是64萬元，及罰款10萬元，總共11

9萬元，但是我當時因為資金不足，先匯款100萬元給鄒世

昌。」等語（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607號卷

第122至124頁）。是以，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辯稱其不清

楚實際行賄徐士凡之款項若干，不足採信。再依被告所不爭

執之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卷第57至63頁）、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3179號緩起訴處

分書，均認定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

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

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

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

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106年

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付款319萬

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

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

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

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卷第58頁、第13

2至133頁），再參以被告亦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金額共

100萬元（卷第140頁）。是以，訴外人徐士凡就系爭2標案

各收取50萬元賄賂，堪以認定。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

9項約定：分包廠商亦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

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

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是以，縱使被告所辯鄒世

昌說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

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

併交付鄒世昌處理等語屬實，因被告將系爭標案之硬體音響

設備交由鄒世昌負責，此為被告所自承，鄒世昌即世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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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屬被告之分包廠商，故依系爭契約上開條項約定，由鄒世

昌墊付之行賄款項，亦得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被告所辯，洵

屬無據。　　

  ㈣因他人之給付而受有利益，所受利益雖原有法律上之原因，

而其後原因已不存在者，依民法第179條後段規定，仍屬不

當得利，應將所受利益返還。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

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利益為度，非以

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

例參照）。本件原告既已合法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

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被告價

金中扣除1,000,000元，則被告前所受領全部價金中之1,00

0,000元，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領，是其受領時雖有

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仍屬民法第179條後段之

不當得利，原告既因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返還1,000,000元，即屬有據。

  ㈤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

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本件原告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得請求自

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於112

年12月15日寄存送達被告位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3

樓住所所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此有送

達證書在卷可佐（卷第93至9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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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頁），原告併請求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自112年12月26

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

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扣減契約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000,000元，及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

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相符，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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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55號
原      告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詹錦章  
訴訟代理人  林柏劭律師
被      告  橘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楷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33,4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徐士凡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起至107年12月25日止，擔任原告公所秘書，並為原告105年、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勞務採購標案採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對參與競標廠商具評選之權力，而基於對職務上行為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先與友人即世昌傳播音響企業社（下稱世昌企業社）負責人鄒世昌謀議，由鄒世昌覓得配合廠商即被告，並議定標案若由被告得標，被告則交付標案得標價額20%之賄賂予徐士凡。
  ㈡嗣原告於105年間，以「105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5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新臺幣（下同）260萬元之經費補助。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告、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圓盛國際藝能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259萬9,750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甲）。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259萬9,71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
  ㈢被告於106年度仍欲辦理路跑活動，遂以「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6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320萬元經費補助。該標案於公告招標前，徐士凡仍與鄒世昌及被告達成協議，若由被告得標，則向徐士凡給付得標價20%賄款。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告、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路泰運動行銷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320萬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乙）。上開106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完成付款319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徐士凡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則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緩起訴確定。
  ㈣依108年5月22日總統公布修正前之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1至3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原告辦理105年、106年路跑活動之限制性招標案，被告為取得標案，因而透過白手套鄒世昌分別交付50萬元、50萬元予徐士凡，並因此取得系爭標案，有徐士凡之刑事判決及郭文楷之緩起訴處分書可證。原告依系爭契約、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得請求將前述合計100萬元之金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應扣除之價款10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鄒世昌向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稱須交付標案得標價額20%時，郭文楷覺得太高，鄒世昌稱對方（即徐士凡）很堅持，因被告是將系爭標案的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昌負責，所以鄒世昌稱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實際上鄒世昌交付徐士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被告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之金額共10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06年間各成立系爭契約甲、乙，而於106年、107年間發生行賄、收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下稱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違反前2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3家者，準用前3項之規定。按政府採購係國家公務運作之一環，涉及國家預算之運用，與維護公共利益具有密切關係。因之，政府採購契約之成立，除應受一般民事法律規範外，尚須受採購法相關法規之規範。採購法之立法宗旨，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規定參照）。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之設，旨在避免關說、綁標或非競爭採購關係下造成採購價格過高及利益輸送行為。為確保採購契約價格不致偏離市場行情，於第1項從限制採購契約之價款而為規範。另為禁止不當利益之交換或輸送，於第2項從禁止不當利益介入採購契約而為規範（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2條規定參照）。二者之要件並不相同。而廠商如有第1項因採購契約之成立取得高於市場行情價格，或第2項藉支付不當利益而成立採購契約之情事，均將破壞政府採購制度之交易秩序，造成對相關廠商之差別待遇，故於第3項關於廠商違反該2項之法律效果規定中，將「溢價」、「利益」併列，機關得依各該情事，分別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此溢價或不當利益，以回復公平交易秩序下應有狀態，維護公共利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9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契約甲第16條第9項、系爭契約乙第16條第9項均約定：「廠商（即被告）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違反規定者，機關（即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觀諸上開約定之內容，係為防止對採購案有影響力之人員藉機收取金錢或牟取不法利益，並禁止廠商支付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等不正利益，俾達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與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3項立法旨趣相近。而對照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1項第3款均另將被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規定作為獨立之終止或解除契約事由，並觀諸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均敘明禁止被告對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不正利益，且並未如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以「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為要件，可知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並不受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之限制，並非限於招標階段始有適用，且亦不限交付賄賂對象之主體，而係不論於招標或履約階段，若被告對於採購案任何人給予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原告均得依上開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俾達確保工程契約履約品質及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查被告實際負責人郭文楷分別於106年、107年間委由訴外人鄒世昌交付賄賂款項各50萬元、共計100萬元予徐士凡，既為兩造所不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將本件被告交付之不正利益1,000,000元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自屬有理由。
  ㈢被告抗辯：被告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費用，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鄒世昌交付徐士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云云。但查，郭文楷於110年3月3日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調查站調查時陳稱：鄒世昌於系爭105年標案後，向伊索取50萬元行賄款項，於系爭106年標案後，向伊索取64萬元行賄款項；「（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橘創公司得標105年標案後，105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37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的金額是50萬元，我在得標後有先支付給鄒世昌的20萬元，106年3月28日我又匯給鄒世昌40萬元，所以還剩下27萬元，我於同年3月29日將餘款匯給鄒世昌。」、「（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106年度秋收賞花農村產業文化活動加106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45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是64萬元，及罰款10萬元，總共119萬元，但是我當時因為資金不足，先匯款100萬元給鄒世昌。」等語（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607號卷第122至124頁）。是以，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辯稱其不清楚實際行賄徐士凡之款項若干，不足採信。再依被告所不爭執之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卷第57至63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3179號緩起訴處分書，均認定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106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付款319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卷第58頁、第132至133頁），再參以被告亦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金額共100萬元（卷第140頁）。是以，訴外人徐士凡就系爭2標案各收取50萬元賄賂，堪以認定。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分包廠商亦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是以，縱使被告所辯鄒世昌說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等語屬實，因被告將系爭標案之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昌負責，此為被告所自承，鄒世昌即世昌企業社屬被告之分包廠商，故依系爭契約上開條項約定，由鄒世昌墊付之行賄款項，亦得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被告所辯，洵屬無據。　　
  ㈣因他人之給付而受有利益，所受利益雖原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原因已不存在者，依民法第179條後段規定，仍屬不當得利，應將所受利益返還。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既已合法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被告價金中扣除1,000,000元，則被告前所受領全部價金中之1,000,000元，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領，是其受領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仍屬民法第179條後段之不當得利，原告既因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1,000,000元，即屬有據。
  ㈤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得請求自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15日寄存送達被告位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3樓住所所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卷第93至9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第110頁），原告併請求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扣減契約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00元，及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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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55號
原      告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詹錦章  
訴訟代理人  林柏劭律師
被      告  橘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楷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33,4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徐士凡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起至107年12月25日止，擔任原告公所秘書，並為原告105年、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勞務採購標案採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對參與競標廠商具評選之權力，而基於對職務上行為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先與友人即世昌傳播音響企業社（下稱世昌企業社）負責人鄒世昌謀議，由鄒世昌覓得配合廠商即被告，並議定標案若由被告得標，被告則交付標案得標價額20%之賄賂予徐士凡。
  ㈡嗣原告於105年間，以「105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5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新臺幣（下同）260萬元之經費補助。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告、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圓盛國際藝能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259萬9,750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甲）。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259萬9,71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
  ㈢被告於106年度仍欲辦理路跑活動，遂以「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6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320萬元經費補助。該標案於公告招標前，徐士凡仍與鄒世昌及被告達成協議，若由被告得標，則向徐士凡給付得標價20%賄款。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告、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路泰運動行銷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320萬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乙）。上開106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完成付款319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徐士凡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則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緩起訴確定。
  ㈣依108年5月22日總統公布修正前之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1至3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原告辦理105年、106年路跑活動之限制性招標案，被告為取得標案，因而透過白手套鄒世昌分別交付50萬元、50萬元予徐士凡，並因此取得系爭標案，有徐士凡之刑事判決及郭文楷之緩起訴處分書可證。原告依系爭契約、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得請求將前述合計100萬元之金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應扣除之價款100萬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鄒世昌向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稱須交付標案得標價額20%時，郭文楷覺得太高，鄒世昌稱對方（即徐士凡）很堅持，因被告是將系爭標案的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昌負責，所以鄒世昌稱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實際上鄒世昌交付徐士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被告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之金額共10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06年間各成立系爭契約甲、乙，而於106年、107年間發生行賄、收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下稱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違反前2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3家者，準用前3項之規定。按政府採購係國家公務運作之一環，涉及國家預算之運用，與維護公共利益具有密切關係。因之，政府採購契約之成立，除應受一般民事法律規範外，尚須受採購法相關法規之規範。採購法之立法宗旨，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政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規定參照）。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之設，旨在避免關說、綁標或非競爭採購關係下造成採購價格過高及利益輸送行為。為確保採購契約價格不致偏離市場行情，於第1項從限制採購契約之價款而為規範。另為禁止不當利益之交換或輸送，於第2項從禁止不當利益介入採購契約而為規範（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2條規定參照）。二者之要件並不相同。而廠商如有第1項因採購契約之成立取得高於市場行情價格，或第2項藉支付不當利益而成立採購契約之情事，均將破壞政府採購制度之交易秩序，造成對相關廠商之差別待遇，故於第3項關於廠商違反該2項之法律效果規定中，將「溢價」、「利益」併列，機關得依各該情事，分別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此溢價或不當利益，以回復公平交易秩序下應有狀態，維護公共利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9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契約甲第16條第9項、系爭契約乙第16條第9項均約定：「廠商（即被告）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違反規定者，機關（即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觀諸上開約定之內容，係為防止對採購案有影響力之人員藉機收取金錢或牟取不法利益，並禁止廠商支付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等不正利益，俾達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與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3項立法旨趣相近。而對照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1項第3款均另將被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規定作為獨立之終止或解除契約事由，並觀諸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均敘明禁止被告對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予不正利益，且並未如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以「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為要件，可知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並不受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之限制，並非限於招標階段始有適用，且亦不限交付賄賂對象之主體，而係不論於招標或履約階段，若被告對於採購案任何人給予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原告均得依上開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俾達確保工程契約履約品質及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查被告實際負責人郭文楷分別於106年、107年間委由訴外人鄒世昌交付賄賂款項各50萬元、共計100萬元予徐士凡，既為兩造所不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將本件被告交付之不正利益1,000,000元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自屬有理由。
  ㈢被告抗辯：被告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費用，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鄒世昌交付徐士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云云。但查，郭文楷於110年3月3日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調查站調查時陳稱：鄒世昌於系爭105年標案後，向伊索取50萬元行賄款項，於系爭106年標案後，向伊索取64萬元行賄款項；「（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橘創公司得標105年標案後，105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37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的金額是50萬元，我在得標後有先支付給鄒世昌的20萬元，106年3月28日我又匯給鄒世昌40萬元，所以還剩下27萬元，我於同年3月29日將餘款匯給鄒世昌。」、「（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106年度秋收賞花農村產業文化活動加106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45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是64萬元，及罰款10萬元，總共119萬元，但是我當時因為資金不足，先匯款100萬元給鄒世昌。」等語（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607號卷第122至124頁）。是以，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辯稱其不清楚實際行賄徐士凡之款項若干，不足採信。再依被告所不爭執之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卷第57至63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3179號緩起訴處分書，均認定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106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付款319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卷第58頁、第132至133頁），再參以被告亦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金額共100萬元（卷第140頁）。是以，訴外人徐士凡就系爭2標案各收取50萬元賄賂，堪以認定。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分包廠商亦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是以，縱使被告所辯鄒世昌說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等語屬實，因被告將系爭標案之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昌負責，此為被告所自承，鄒世昌即世昌企業社屬被告之分包廠商，故依系爭契約上開條項約定，由鄒世昌墊付之行賄款項，亦得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被告所辯，洵屬無據。　　
  ㈣因他人之給付而受有利益，所受利益雖原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原因已不存在者，依民法第179條後段規定，仍屬不當得利，應將所受利益返還。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既已合法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被告價金中扣除1,000,000元，則被告前所受領全部價金中之1,000,000元，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領，是其受領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仍屬民法第179條後段之不當得利，原告既因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1,000,000元，即屬有據。
  ㈤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得請求自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15日寄存送達被告位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3樓住所所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卷第93至9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第110頁），原告併請求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扣減契約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00元，及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55號
原      告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詹錦章  
訴訟代理人  林柏劭律師
被      告  橘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楷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333,4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徐士凡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起至107年12月25日止，
    擔任原告公所秘書，並為原告105年、106年卓蘭大安溪流之
    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勞務採購標案採購評選委員
    會召集人，對參與競標廠商具評選之權力，而基於對職務上
    行為期約、收受賄賂之犯意，先與友人即世昌傳播音響企業
    社（下稱世昌企業社）負責人鄒世昌謀議，由鄒世昌覓得配
    合廠商即被告，並議定標案若由被告得標，被告則交付標案
    得標價額20%之賄賂予徐士凡。
  ㈡嗣原告於105年間，以「105年卓蘭大安溪流之美暨石虎生態
    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5年路跑活動案）向第三河
    川局爭取新臺幣（下同）260萬元之經費補助。該標案於000
    年0月間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
    廠商有被告、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圓盛國際
    藝能有限公司，徐士凡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
    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
    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
    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價金額259萬9,750元之價得標（下稱
    系爭契約甲）。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
    告於1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259萬9,710元。被告受領後，被
    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
    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
    日後某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
    。
  ㈢被告於106年度仍欲辦理路跑活動，遂以「106年卓蘭大安溪
    流之美暨石虎生態趣味路跑系列活動案」（下稱106年路跑
    活動案）向第三河川局爭取320萬元經費補助。該標案於公
    告招標前，徐士凡仍與鄒世昌及被告達成協議，若由被告得
    標，則向徐士凡給付得標價20%賄款。該標案於000年0月間
    公告招標並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參與競標之廠商有被
    告、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路泰運動行銷有限公司，徐士凡
    本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身分，於公開評選期日仍出席參與廠
    商之評選，並給予被告為第一位序之評分，綜合其他評選委
    員之評分結果，最終被告經評選為優勝商。被告即順利以底
    價金額320萬元之價得標（下稱系爭契約乙）。上開106年路
    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完成付款319
    萬9,95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
    方式，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
    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
    苗栗市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案件，徐士凡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
    有罪確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則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緩起訴確定。
  ㈣依108年5月22日總統公布修正前之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1至3
    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
    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
    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
    、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
    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原告辦理105年、106年路跑活動
    之限制性招標案，被告為取得標案，因而透過白手套鄒世昌
    分別交付50萬元、50萬元予徐士凡，並因此取得系爭標案，
    有徐士凡之刑事判決及郭文楷之緩起訴處分書可證。原告依
    系爭契約、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得請求
    將前述合計100萬元之金額，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並依不當
    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應扣除之價款100萬元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鄒世昌向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稱須交付標案得
    標價額20%時，郭文楷覺得太高，鄒世昌稱對方（即徐士凡
    ）很堅持，因被告是將系爭標案的硬體音響設備交由鄒世昌
    負責，所以鄒世昌稱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
    付。被告遂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
    設備之價款，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實際上鄒世昌交付徐士
    凡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
    案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被告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
    賄賂之金額共100萬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
    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06年間各成立系爭契約甲、乙，而於106年、
    107年間發生行賄、收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依108年
    5月22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下稱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1
    項至第4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
    者，採購契約之價款不得高於廠商於同樣巿場條件之相同工
    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廠商亦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
    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
    之簽訂；違反前2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
    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公開招標之投標廠商未達3家
    者，準用前3項之規定。按政府採購係國家公務運作之一環
    ，涉及國家預算之運用，與維護公共利益具有密切關係。因
    之，政府採購契約之成立，除應受一般民事法律規範外，尚
    須受採購法相關法規之規範。採購法之立法宗旨，係為建立
    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
    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政
    府採購法第1條、第6條第1項規定參照）。修正前採購法第5
    9條之設，旨在避免關說、綁標或非競爭採購關係下造成採
    購價格過高及利益輸送行為。為確保採購契約價格不致偏離
    市場行情，於第1項從限制採購契約之價款而為規範。另為
    禁止不當利益之交換或輸送，於第2項從禁止不當利益介入
    採購契約而為規範（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2條規定參照）。二
    者之要件並不相同。而廠商如有第1項因採購契約之成立取
    得高於市場行情價格，或第2項藉支付不當利益而成立採購
    契約之情事，均將破壞政府採購制度之交易秩序，造成對相
    關廠商之差別待遇，故於第3項關於廠商違反該2項之法律效
    果規定中，將「溢價」、「利益」併列，機關得依各該情事
    ，分別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此溢價或不當利益，以回復公平交
    易秩序下應有狀態，維護公共利益（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
    9年度台上大字第49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系爭契約甲第16條第9項、系爭契約乙第16條第9項均約定：
    「廠商（即被告）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
    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
    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違反規定者，
    機關（即原告）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
    價款中扣除。」，觀諸上開約定之內容，係為防止對採購案
    有影響力之人員藉機收取金錢或牟取不法利益，並禁止廠商
    支付期約、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
    餽贈、招待等不正利益，俾達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與修正
    前採購法第59條第2、3項立法旨趣相近。而對照系爭契約甲
    、乙第16條第1項第3款均另將被告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規定
    作為獨立之終止或解除契約事由，並觀諸系爭契約甲、乙第
    16條第9項約定均敘明禁止被告對契約採購案「任何人」給
    予不正利益，且並未如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以「
    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為要件，可知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
    第9項並不受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2項文義之限制，並非限
    於招標階段始有適用，且亦不限交付賄賂對象之主體，而係
    不論於招標或履約階段，若被告對於採購案任何人給予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原告均得依上開約定終止或解除契約，或
    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俾達確保工程契約履約品
    質及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查被告實際負責人郭文楷分別於
    106年、107年間委由訴外人鄒世昌交付賄賂款項各50萬元、
    共計100萬元予徐士凡，既為兩造所不爭執，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及修正前採購法
    第59條第3項，將本件被告交付之不正利益1,000,000元自契
    約價款中扣除，自屬有理由。
  ㈢被告抗辯：被告於領得案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
    音響設備之費用，一併交付鄒世昌處理，鄒世昌交付徐士凡
    多少金額，被告不清楚，鄒世昌有以書面證明被告每1標案
    交付徐士凡之金額均是30萬元云云。但查，郭文楷於110年3
    月3日於法務部調查局苗栗調查站調查時陳稱：鄒世昌於系
    爭105年標案後，向伊索取50萬元行賄款項，於系爭106年標
    案後，向伊索取64萬元行賄款項；「（經詳視後答）如我前
    述，橘創公司得標105年標案後，105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37
    萬元，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的金額是50萬元，我在得標
    後有先支付給鄒世昌的20萬元，106年3月28日我又匯給鄒世
    昌40萬元，所以還剩下27萬元，我於同年3月29日將餘款匯
    給鄒世昌。」、「（經詳視後答）如我前述，106年度秋收
    賞花農村產業文化活動加106年標案的硬體費用是45萬元，
    與鄒世昌約定的打點費用是64萬元，及罰款10萬元，總共11
    9萬元，但是我當時因為資金不足，先匯款100萬元給鄒世昌
    。」等語（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607號卷第
    122至124頁）。是以，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辯稱其不清楚
    實際行賄徐士凡之款項若干，不足採信。再依被告所不爭執
    之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42號刑事判決（卷第57至63頁）、臺
    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3179號緩起訴處分
    書，均認定上開105年路跑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
    06年3月27日完成付款。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
    楷即以匯款方式，匯予鄒世昌67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
    標案音響設備支出費用後，於106年3月30日後某不詳時間，
    在不詳地點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上開106年路跑
    案系列活動辦理完畢後，原告於107年2月7日付款319萬9,95
    0元。被告受領後，被告法定代理人郭文楷即以匯款方式，
    匯予鄒世昌100萬元，鄒世昌扣除其協力該標案音響設備支
    出費用後，於107年2月9日後某不詳時間，在苗栗縣苗栗市
    某商店交付賄款50萬元予徐士凡收受（卷第58頁、第132至1
    33頁），再參以被告亦不爭執徐士凡有收到賄賂金額共100
    萬元（卷第140頁）。是以，訴外人徐士凡就系爭2標案各收
    取50萬元賄賂，堪以認定。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
    約定：分包廠商亦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
    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
    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是以，縱使被告所辯鄒世昌說
    被告負責30萬元即可，其他由鄒世昌墊付。被告遂於領得案
    款後，將30萬元連同應交付鄒世昌音響設備之價款，一併交
    付鄒世昌處理等語屬實，因被告將系爭標案之硬體音響設備
    交由鄒世昌負責，此為被告所自承，鄒世昌即世昌企業社屬
    被告之分包廠商，故依系爭契約上開條項約定，由鄒世昌墊
    付之行賄款項，亦得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被告所辯，洵屬無
    據。　　
  ㈣因他人之給付而受有利益，所受利益雖原有法律上之原因，
    而其後原因已不存在者，依民法第179條後段規定，仍屬不
    當得利，應將所受利益返還。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
    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利益為度，非以
    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
    例參照）。本件原告既已合法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
    項約定、修正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被告價
    金中扣除1,000,000元，則被告前所受領全部價金中之1,000
    ,000元，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領，是其受領時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仍屬民法第179條後段之不
    當得利，原告既因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
    返還1,000,000元，即屬有據。
  ㈤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
    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本件原告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就被告應給付之金額，得請求自
    催告時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於112
    年12月15日寄存送達被告位於臺中市○區○○○街00巷0號3樓住
    所所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民權派出所，此有送達證
    書在卷可佐（卷第93至9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第11
    0頁），原告併請求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自112年12月26日起
    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甲、乙第16條第9項約定、修正
    前採購法第59條第3項扣減契約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000,000元，及自112年12月26日起至清償日
    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相符，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
    ，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淑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娜羽　　　　　
　　　　　　　　　　　　　　　　　　　　　　　　　　　　



